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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是如何把孩子放到
网上送养的？为何一再抬价？

贾小平：孩子还有两个月要生
的时候，我在网上搜到了一个送养
孩子的QQ群，群里的人给我推荐了
一个网站，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
我就发了 20条送养儿童的帖子。有
人说我对象可能生的是个女孩，我
的发帖叫“有偿送养，0岁健康女宝
宝”，定了3.5万。好多人跟我联系收
养，都能接受这个价格，我想价格太
低了，他们 4万转手卖了怎么办，我

就改成5万、6万……
新京报：为何选定王女士？
贾小平：她看到了帖子，去年12

月打电话说想抱养，并从外地特意
来京见我，我觉得她有诚意。

新京报：价格怎么定到8万？
贾小平：开始谈的是 5万。今年

1月1日我对象生了个男孩，她1月3
日来京想抱走孩子，我怀疑她是人
贩子，心里犯嘀咕，就加了3万，她同
意了。我说“这算是我跟你借的，是
你不会倒卖孩子的保证金”。

男子网上8万卖子
受审称“养不起”

被控拐卖儿童罪，否认“非法获利”；检方称赃款被挥霍仅剩4000元；
其行为有别于拐卖他人孩子，可从轻处罚

和未成年女友生下孩子却养不起，贾小平通过网络以8万元将亲生子卖给了他人。
11日上午，贾小平因涉嫌拐卖儿童罪在顺义法院受审。
庭上，贾小平坚持收的8万元中有7万是借款，不是“非法获利”。辩护人做无罪辩护。

去年初，80后的贾小平带着不满 17
岁的女友来京打工，在顺义一大排档负
责烤肉。去年5月底，他的女友怀孕了。

检方介绍，贾小平因工作忙，没有及
时打掉孩子。去年底，贾小平便在网上
先后发帖 20条，决定孩子出生后送养他
人，其间，价格从 3.5万抬高至 5万、6万，
最终决定以 8万元将孩子卖给外省人王
女士。

检方指控，2013年 1月 5日，贾小平
将刚出生4天的亲生儿卖给了王女士，收
取人民币 8万元，除 4000余元外均用于
个人挥霍，其行为涉嫌拐卖儿童罪。

检方认为，拐卖儿童罪应在5年以上
10年以下量刑。但是，贾小平出卖亲生
子女与拐卖他人孩子在社会危害程度上
有区别，建议合议庭在量刑上酌情从轻
处罚。

“对指控有意见，没想要卖钱，就想
给孩子找个好人家。”11日，面对指控，
贾小平解释称，去年发现女友怀孕后，本
来想自己养，但发现两人无力抚养，决定
送养他人，于是在网上发帖“有偿送养”。
起价 3.5万元是女友生产前后的医疗费
和营养费，很多网友很轻易就接受了。他
怕对方是“人贩子”，低价领走孩子会倒
卖，这才一再抬高价格，这也是为了想试
探对方是否有诚心抚养。王女士给的 8
万元中，有7万是他跟王女士借的。

而此前，贾小平曾供述8万元中，有
1万元是营养费，7万元一会儿称是“借
款”、一会儿又称是真心收养“保证金”、

“经济补偿”等。
辩护人为贾小平做无罪辩护。
王女士的证言显示，贾小平曾称这

7万元是借款，但她认为“是借口，知道
他不会还，也就是抱养孩子钱”。

该案未当庭宣判。

庭审时，贾小平的
辩护人认为，从现有证
据看，7万是借款还是卖
孩子的非法获利存有疑
问。即使被告人先后证
言有变化，法院不能仅
采信不利供述。

公诉人认为，虽然
贾小平辩称并非出卖，
但根据相关规定，“非法
获利”的认定有两种情
形，一根本不考虑对方
是否具有抚养目的，收
取钱财将子女送养他人
的；二是收取费用明显
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
的巨额财产，将子女送
与他人的。贾小平的行
为符合这两种情形。

公诉人举例称，在
QQ聊天中，贾小平完全

没有问过有意收养的人
是否有抚养能力及其子
将来成长情况。在交易
时，贾小平开始要价 3.5
万，最终确定为 8万，与
对方有议价、抬高价格
的行为，最后选择出价
最高的王女士作为收养
人。收取8万元时，尽管
贾小平称系借款，但无
任何偿还举动，“借款”
大部分均用于个人挥
霍，且没有任何偿还能
力和意思表示。

“希望他真诚悔过，
吸取教训。这种违背伦
理道德行为，应当受到
公众谴责。把孩子作为
商品叫卖违背良心和良
知。”检方认为，贾小平
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

庭审后，本案公诉
人顺义检察院未成年人
案件检察处检察官任巍
巍介绍，根据“两高”出
台的关于买卖妇女儿童
相关司法解释，收养人
情节轻微可以不追究责
任。虽然对于“轻微情
节”没有进一步解释，但
在实践中，“情节”是针
对对孩子的态度上面。

“侦查机关到收养
人王女士处办案发现，
王女士经济条件很好，
对孩子也较好，没有虐
待情况出现，其家庭适
合小孩成长，因此未追

究 王 女 士 的 刑 事 责
任。”任巍巍称，鉴于
被告人贾小平不想要回
孩子，目前孩子仍在王
女士处收养，且已经上
了户口。

据了解，王女士曾
因流产失去过一段婚
姻。再婚后，好不容易
再次怀孕成功，但又遭
遇再次流产。担心再次
离婚，她决定瞒着丈夫
收养一个孩子。此时，
王女士看到了贾小平的
帖子，因预产期和贾小
平女友一样，决定收养
孩子，并答应给8万。

提及与
孩 子 的 感
情，贾小平
流 下 了 眼
泪。11日，
他因以8万
元卖掉仅出
生4天的儿
子、涉嫌拐
卖儿童罪受
审。

检方

孩子出生4天即被卖掉

被告人

抬价为防人贩子倒手

■ 庭审焦点

8万元是否属于“非法获利”？

■ 追访

收养人为何未被追究刑责？

■ 对话

“孩子送走就没想要回来”
贾小平称不想让孩子跟着吃苦；因生儿子加收3万“保证金”

庭审后，贾小平面对记者表情平静，当被提及与孩子的感情时，突然哽咽
起来，开始哭泣。

新京报：在决定通过网上送养
孩子前，你是什么状态？

贾小平：去年三四月份在顺义
一家烧烤大排档上班，当年5月底发
现对象怀孕两个多月了。那时第一
笔工资还没领到手，她因为吐得厉
害，也没有工作。一开始（我们）想
孩子生下来自己养，朋友们说“你们
俩岁数小，怎么养孩子，没结婚证怎
么给孩子上户口？”我就想到家庭条

件不好，一个打工的，飘来飘去的，
孩子也不能跟着我吃苦，就和对象
商量不行就送人吧，让孩子当个城
里人。

新京报：你没向家里老人求助
吗？

贾小平：没有，怕家里人反对。
因为她岁数小，一开始她爸妈就反
对我们在一起，要让她妈知道有孩
子了，可能会气坏。

“3.5万是送女孩的价格”

“想让孩子当城里人”

新京报：想过把孩子接回来吗？
贾小平：送出去就没想要回来。
新京报：孩子出生时你看过吗？
贾小平：看到过，从出生到出

院，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照顾。
新京报：你对孩子没有感情吗？
贾小平：有。我和我对象……

（开始流泪）当时也没想送走。
新京报：你把卖儿子的钱挥霍

了，还买了金项链和车子。
贾小平：那会儿金子贬值，我想

着低价买赚钱……买了车是要做二
手车生意。

新京报：听说你的女友已经联
系不上了，你觉得对得起她吗？

贾小平：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
俩感情还在。

（据新京报）

涉案款“买了金子和车”


